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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線西鄉線西國民小學 1 0 9 年度身心障礙臨時人員 

1 - 1 2 月 第 一 次 甄 選 報 名 表 
編號： 

姓 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相片黏貼處 

身 分 證 

字 號 
 聯絡電話 

(O)： 

(H)： 

手機： 

通訊地址 
 

最高學歷  

 

 

 

 經  歷 

 

服 務 機 關 職  稱 起  迄  年  月 主要工作〈職務專長〉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兵 役 

狀 況 
□役畢 □ 未役  □無兵役義務 

身心障礙 

類別等級 

類別 

                等級 

基本資料審核【由學校審核人員填寫】 

證件名稱 審核結果 備   註 證件名稱 審核結果 備   註 

報名表 
(    )符合

(    )不符合 
 專業證照 

(    )符合

(    )不符合 
無則免繳 

國民身分證 
(    )符合

(    )不符合 
 切結書 

(    )符合

(    )不符合 

 

退伍令 
(    )符合

(    )不符合 
女性免繳 具結書 

(    )符合

(    )不符合 
 

身心障礙手冊 
(    )符合

(    )不符合 
 委託書 

(    )符合

(    )不符合 

本人報名則免

繳 

※粗框內請勿填寫，其餘各欄請詳填 

審查結果    □符合      □不符合    審核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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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結   書 
本人        （姓名）、  （性別）、生於    年    月   日，參加

彰化縣線西鄉線西國民小學 109年度身心障礙臨時人員甄選，具結所填

資料及所附證件確實無誤，且確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7 款及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3、8、9款所定不得任用之情事，

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並無條件繳回已領之薪津，特此切結。 

具切結書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通 訊 處：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月     日 

備註： 

一、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條第 1項第 1款至第 7款所訂不得任用之情事： 

(一)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 

(二)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者。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三)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罪、外患罪，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

案者。 

(四)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五)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者。

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 

(六)依法停止任用者。 

(七)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二、教師第 14條第 3、8、9款所訂不得任用之情形。 

（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八）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

為屬實。 

（九）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    

擾或性霸凌行為，且情節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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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結      書 

具結人             為擔任彰化縣線西鄉線西國民小學

之身心障礙臨時人員，茲聲明本人確無「公務人員任用法」

第 26條第 1項（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

姻親，不得在本機關任用，或任用為直接隸屬機關之長

官。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

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任用）之情事，若有違反，

或有不實情事者，願負法律及契約責任，特立具結書為證。 

 

此致 

彰化縣線西鄉線西國民小學 

 

 

    具結人：            簽章 

身份證字號： 

戶籍所在地：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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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託  書  
 

本人            因故無法親自辦理彰化縣線西鄉

線西國民小學 109年度身心障礙臨時人員甄選報名，茲委

託            君代為辦理報名事宜。報名現場如有任何

疑問，一律由受委託人全權處理，本人放棄日後申訴權利。 

此致    
 

彰化縣線西鄉線西國民小學 

 

委託人：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住址： 

 

                    受委託人：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住址：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月       日 
 


